
徐州市鼓楼区城市管理局鼓楼区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项目代理机构遴选竞争性磋商
公告

（招标编号：徐采磋（2024）JSZQ005）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

一、招标条件

本鼓楼区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项目代理机构遴选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

项目资金来源为， 招标人为徐州市鼓楼区城市管理局。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

式为其他。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鼓楼区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项目代理机构遴选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鼓楼区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项目代理机构遴选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鼓楼区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项目代理机构遴选: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符合《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财库〔2018〕2号）有关规定，在江苏政府采购网完成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网上登

记；（提供网页截图）

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4-08-05 09:00到2024-08-12 17:00

获取方式：（1）地点：邮箱获取。 （2）方式：供应商在获取磋商文件时间期限内发

送邮件主题为“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公司名称”，内容包含投标人授权委托书（格式不限，

注明被授权人手机号码、办公室电话及电子邮箱）及被授权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原件复印

后加盖投标人鲜章）的扫描件、江苏政府采购网备案截图（加盖鲜章）发送至邮箱

1114742532@qq.com，网上材料审核通过后进行投标报名缴费。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08-16 09:30

递交方式：详见磋商文件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08-16 09:30

开标地点：江苏众勤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会议室（徐州市云龙区淮海东路54号彭城街

道供销大厦14楼）



七、其他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徐采磋（2024）JSZQ005

2.项目名称：鼓楼区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项目代理机构遴选

3.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4.预算金额：0元

5.采购需求：“徐州市鼓楼区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项目”的招标代理服务，详见磋商

文件《采购需求》。

6.合同履行期限：自项目委托之日起至中标通知书发出为止。

7.本项目（是/否）接收联合体：否

二、获取磋商文件

(1)时间： 2024年8月5日至2024年8月12日，每天上午09:00至12:00，下午14:30至

17: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

（2）地点：邮箱获取。

（3）方式：供应商在获取磋商文件时间期限内发送邮件主题为“项目名称+项目编号

+公司名称”，内容包含投标人授权委托书（格式不限，注明被授权人手机号码、办公室电

话及电子邮箱）及被授权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原件复印后加盖投标人鲜章）的扫描件、江

苏政府采购网备案截图（加盖鲜章）发送至邮箱1114742532@qq.com，网上材料审核通过后

进行投标报名缴费。

（4）售价：￥500元/份（售后不退）

三、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四、其他补充事宜：

（一）询问和质疑

1、根据采购代理机构与采购人签订的本采购项目的《委托代理协议》，供应商对政府

采购活动事项有疑问的，可以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询问；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

购过程、中标或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

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由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

构依法处理。

2、质疑和投诉按《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执行。 供应商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

疑应在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

质疑接收人：刘艳玲 联系电话：19952483033

接收地址：徐州市云龙区淮海东路54号彭城街道供销大厦14楼

（二）磋商文件的澄清或者修改

采购代理机构可以对已发出的磋商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

作为竞争性磋商文件的组成部分。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以所发布的本项目的“更正（澄清）

公告”的形式通知所有获取磋商文件的潜在供应商。发布本项目的“更正（澄清）公告”后



采购代理机构已尽通知义务。敬请各潜在供应商关注本项目的“更正（澄清）公告”，否

则，将自行承担相应的风险。

（三）终止磋商

终止磋商的，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及时在原公告发布媒体上发布终止公告，以“终止公

告”的形式通知已经获取竞争性磋商文件的潜在供应商，发布本项目的“终止公告”后采购

代理机构已尽通知义务。

（四）说明

1.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

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2.为本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

不得再参加本采购项目的采购活动。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徐州市鼓楼区城市管理局

地  址： 徐州市鼓楼区环城路116号

联  系  人： 孙磊

电  话： 15950661626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江苏众勤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徐州市云龙区淮海东路54号彭城街道供销大厦14楼

联  系  人： 刘艳玲

电  话： 19952483033

电  子  邮  件： 1114742532@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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